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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20日上午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20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黄河北路1291号）公司

总部三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陶一山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09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95,470,71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6183%，其中：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59,746,24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1254%；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70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5,724,463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4929%。

8、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70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5,774,16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4964%。

9、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0,099,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21％；反对5,

239,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2％；弃权132,1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7％。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806,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31％；反对5,

403,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87％；弃权260,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类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0,592,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89％；反对4,

668,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99％；弃权210,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

4、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116,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96％；反对6,

18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6％；弃权1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8％。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2,517,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159％；反对12,

754,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65％；弃权19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6％。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接管吉泰农牧经营管理权和提前履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0,4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75％；反对4,

914,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34％；弃权144,9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0,218,5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24％；反对5,

075,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7％；弃权176,8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0,4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49％；反对4,

859,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46％；弃权149,2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

9、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0,4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73％；反对4,

818,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09％；弃权241,8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谭清炜律师、杨萍律师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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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298号贵州燃气大营坡

办公区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6,017,8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60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程跃东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梅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174,729 99.8899 648,660 0.0847 194,480 0.0254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270,649 99.9025 517,660 0.0676 229,560 0.029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1,937,549 99.4673 3,827,500 0.4997 252,820 0.033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132,789 99.8845 634,060 0.0828 251,020 0.032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003,949 99.8676 752,760 0.0983 261,160 0.034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008,689 99.8683 750,660 0.0980 258,520 0.0337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111,049 99.8816 656,660 0.0857 250,160 0.032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105,589 99.8809 662,960 0.0865 249,320 0.032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900,869 99.8542 903,840 0.1180 213,160 0.0278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5,176,309 99.8901 593,340 0.0775 248,220 0.0324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939,669 99.8592 811,880 0.1060 266,320 0.034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750,568,8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4,605,910 94.5424 648,660 4.1987 194,480 1.2589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4,735,443 91.4605 338,980 6.5471 103,160 1.9924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9,870,467 96.0960 309,680 3.0150 91,320 0.889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4,605,910 94.5424 648,660 4.1987 194,480 1.2589

2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4,701,830 95.1633 517,660 3.3508 229,560 1.4859

11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

14,370,850 93.0209 811,880 5.2552 266,320 1.723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2、议案3、4、5、6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3、议案1、2、11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沈诚敏、郭一君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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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其余议案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

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2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20日上午9:15一9:25，9:

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20日

上午9:15至2024年12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一号西安空地勤保障中心第六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总经理韩小军先生

公司董事长吴志鹏先生因公出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总经理韩小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

（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44人，代表股份1,669,514,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16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057,538,7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01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36人， 代表股份611,975,61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997%。

（二）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438人，代表股份148,828,1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50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226,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34人，代表股份148,601,6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420%。

（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批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3,475,466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3%； 反对5,706,40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8%； 弃权

3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789,2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24%； 反对5,706,40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42%； 弃权

3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4%。

（二）批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金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671,64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633%； 反对5,715,9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06%； 弃权

4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671,6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633%； 反对5,715,9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06%； 弃权

4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60%。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飞机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韩小军先生、董克功先生、雷阎正先生对上述议案予以回避表

决，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1,520,686,218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批准《关于预计2025年度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业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624,14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314%； 反对5,816,8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84%； 弃权

3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2,624,14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314%； 反对5,816,8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84%； 弃权

3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2%。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飞机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韩小军先生、董克功先生、雷阎正先生对上述议案予以回避表

决，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公司1,520,686,218股股份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万守宗、李洁。

（三）律师意见：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11�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133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收到黑龙

江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黑龙江证监局” ）关于未按期履行承诺事项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 此前公司涉嫌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仍在立案调查中。

● 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

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

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32）。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于2024年12月20日收到黑龙江证监局

《关于对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张宏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 24号），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经查，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张宏伟于2024年6月19日承诺在3-6个月内，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处

置等方式支持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化解流动性资金不足问题，保证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集团)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的安全性、流动性，东方集团于2024年6月19日在《东

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风险化解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5)中对该承诺事项进行了披露。 截至2024年12月19日，东方集团有限公

司、张宏伟未按期履行上述承诺。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证监会公告[2022]16号)

(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第十五条规定，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第十七条的规

定，我局决定对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张宏伟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

诚信档案。你们应当依法依规严格履行承诺，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东方集团存款提取受限问题，切实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上述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存

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

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32）。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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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立案。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公

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调查工作。 公司将每周披露1次风险性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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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黑龙江证监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

（以下简称“黑龙江证监局” ）关于关联交易违规等事项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此前公司涉嫌的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仍在立案调查中。

●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存

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

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32）。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收到黑龙江证监局《关于对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明涛、党荣毅、康文

杰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 25号），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经查 ，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集团或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230199126965908A)等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2020年10月9日至10月18日，公司在关联法人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日

存款余额超出双方《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约定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额，2020年10月19日起，

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压降至协议约定的限额以内，违反了当时有效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号)第一条的规定。

2021年8月5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在收购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100%

股权的过程中，取得应收关联方厦门银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3.32亿元债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55%，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未按规定及时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违反

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一)

项、第四十一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10.2.4的规定。

孙明涛作为公司董事长及时任总经理、党荣毅作为时任财务总监、康文杰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未

忠实勤勉尽责，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

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二条，《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会公告(2017)16号)第四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明涛、党荣毅、康文杰

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们应当充分吸取教训，采取有

效措施切实提高内控运行规范性，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于

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存

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

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32）。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88� � � � � � � �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4-070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收到重庆证监局

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医药或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以下简称重庆证监局）对公司股东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合成）出具的《关于对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2024〕49号）（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的主要内容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1日，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医药）披露的《关于公司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显示，按照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参与北大医药间接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并通过你公司完成对北大医药的间接收购。

2023年5月12日至2023年10月16日期间，因证券公司强制平仓、司法拍卖，导致你公

司持有北大医药股份累计变动2,140.39万股，占北大医药总股本的3.59%。 上述行为发生

在平安人寿收购北大医药后的18个月内，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

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你公司应认真汲取教训，加强对证券法律法

规的学习，严格规范股票交易行为，杜绝再次发生此类行为。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相关说明

上述行政监管措施是针对公司股东作出，公司将敦促相关股东进一步提升规范意识，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切实勤勉尽责，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本次

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管理活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重庆证监局《关于对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88� � � � � � � �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4-069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持股变动情况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一）股东名称：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合成” ）

（二）变动情形：股份减少

（三）变动原因：触及融资融券协议约定、被冻结股票被司法执行处置

（四）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1、股东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均价（元/股）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

触及融资融券协议约定导

致被动减少[注1]

6.653 5,944,185 1%

司法执行处置[注2] - 9,500,000 1.59%

合计 15,444,185 2.59%

[注1]：2023年8月14日至2023年8月25日期间，西南合成因触及融资融券协议约定，导

致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少5,944,18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

[注2]：2023年10月， 西南合成因被司法强制执行， 导致其所持公司股份减少9,5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9%。

2、股东股份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份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份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47,899,660 24.82% 132,455,475 22.2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7,899,660 24.82% 132,455,475 22.2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相关说明

1、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西南合成本次持股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西南合成持股变动情况，并督促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00�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4－072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住所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南洪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近日对其法定代表人及住所进行了变更，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情况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邹吉虎 朵圣军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珥季路大都摩天购物中心1

号楼24层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世纪城金源国际商务中心1

幢21层B座

二、变更后的工商信息

1.公司名称：云南洪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4829263X3；

3.注册资本：2,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朵圣军；

5.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世纪城金源国际商务中心1幢21层B座；

6.经营范围：苗木花卉种植、销售；市政绿化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管养；建筑工程、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钢结构工程；园林雕塑工程、园林景观亮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装饰材料、建筑材料、塑胶制

品、通信产品设备、灯光音响设备、石材、化工产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云南洪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本次变更法定代表人及住所，是基于经营发展情况的需要，不会对

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和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 � �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4-133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路桥集团公开挂牌增资扩

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基本情况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路桥集团公开挂牌增资扩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1月23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子公司路桥集团公开挂牌增资扩股的公告》。公司于2024年11月25日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正式

挂牌，挂牌期间2024年11月25日至2024年12月20日。

二、交易进展情况及后续安排

因公司经营计划调整，决定暂缓实施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 ）增资扩

股计划，提前撤回此次挂牌，并已函告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后续，公司将在董事会决议授权范围内另行

择机推进路桥集团增资扩股事宜并通过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征集投资人。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后续如有进展，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0488� � 200488� � � 证券简称：晨鸣纸业晨鸣B � �公告编号：2024-079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生产基地临时停机检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部分生产基地临时停机检修情况

前期，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寿光基地部分生产线、

湛江基地部分生产线、江西基地及吉林基地实施了临时停机检修，详情请见公司于2024年

11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债务逾期暨部分银

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3） 及于2024年11月19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

（www.hkex.com.hk）披露的《本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寿光基地、湛江基地及吉林基地正在停机检修，进行技术改造，争

取尽快恢复生产；江西基地将于12月23日前恢复生产。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 公司部分生产基地临时停机检修， 尚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所述情形，如果公司前述生产基地在2025年2月底之前不能恢复生产，公司股票交

易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公司正全力筹措流动资金，加快检修和技改进度，聚焦主责主业，加快调整优化内部

管理，强力推进企业改革创新，发挥企业基础优势，全力恢复正常生产，实现持续稳健运营。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及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691� � � � �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2024-082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甘肃万顺数智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顺数智” ）因经营发展需要，于近日增加经营范围现已完成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同时根据新《公司法》

要求，将万顺数智原执行董事职务变更为董事，继续由马兵先生担任，增补杨伟元先生为财

务负责人，其他人员不变。

一、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情况

名称：甘肃万顺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0099586290E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兵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05月09日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通渭路1号房地产大厦23楼005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卫星导航多模

增强应用服务系统集成；卫星遥感应用系统集成；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

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云

计算装备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

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地理遥感信息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甘肃万顺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30001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豆神教育 公告编号：2024-081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

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42024030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

公司进行立案。

公司收到《立案告知书》后，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自查情况说明如下：

1.2024年8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对相关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截至目前，公司已进行积极整改，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

2.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正常开展，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同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